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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  
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28/10-11號報告  

 
 
目的  
 
  本報告旨在載述內務委員會研究修訂期限將於 2011年 7月
6日屆滿的附屬法例的結果。  
 
 
所研究的附屬法例  
 
2.  內務委員會已考慮下列各項附屬法例  ⎯⎯ 
 

項目  
編號  

附屬法例名稱  內務委員會  
會議日期  

 
(1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

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日本國 )
令》 (2011年第 64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2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及資本稅項的
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法
蘭西共和國 )令》  
(2011年第 65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3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及資本稅項的
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列
支敦士登公國 )令》  
(2011年第 66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4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
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新西蘭 )
令》 (2011年第 67號法律公告 )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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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編號  

附屬法例名稱  內務委員會  
會議日期  

 
(5) 《 2011年安排指明 (盧森堡大公

國政府 )(避免就收入及資本雙
重課稅和防止逃稅 ) (修訂 )令》
(2011年第 68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6) 《 2011年專業會計師 (修訂 )附
例》 (2011年第 70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(7) 《 2011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登

記 )(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 )(選
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)(選
舉委員會委員 )(修訂 )規例》
(2011年第 71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8) 《 2011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提名
顧問委員會 (立法會 ))(修訂 )規
例》  (2011年第 72號法律公告 )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9) 《 2011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
程序 )(立法會 )(修訂 )規例》
(2011年第 73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10) 《 2011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
程序 )(區議會 )(修訂 )規例》
(2011年第 74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11) 《 2011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
程序 )(選舉委員會 )(修訂 )規
例》 (2011年第 75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12) 《 2011年選舉程序 (行政長官選
舉 ) (修訂 )規例》  
(2011年第 76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13) 《 2011年選舉程序 (村代表選舉 ) 
(修訂 )規例》  
(2011年第 77號法律公告 ) 
 
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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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編號  

附屬法例名稱  內務委員會  
會議日期  

 
(14) 《 2011年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

詳情 (立法會及區議會 )(修訂 )
規例》(2011年第 78號法律公告 )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15) 《 2011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立法
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資助 )(申
請及支付程序 )(修訂 )規例》
(2011年第 79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5月 20日  
2011年 6月 24日  

 

(16) 《 2011年對市場承擔責任公告》
(2011年第 99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1年 6月 10日  
 

(17) 《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(印
度 )令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(2011年第 100號法律公告 ) 

2011年 6月 10日  
 

 
3.  內務委員會在 2011年 5月 20日的會議上成立 3個小組委員
會，分別詳細研究第 (1)至 (5)項、第 (6)項、及第 (7)至 (15)項。該三個
小 組 委 員 會 已 於 2011年 6月 24日 隨 立 法 會 CB(1)2552/10-11、
CB(1)2553/10-11及 CB(2)2162/10-11號文件分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
其商議工作。  
 
4.  經商議後，內務委員會認為無須就第 (16)及 (17)項附屬法例
成立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6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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